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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83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18-010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为公司日常经营相关的正常经营行为，遵循《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和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决策程序，定

价公允，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对本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及资产独

立性等不会产生影响。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8年3月1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了《关于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联董事林金本先生、黄友星先生

和程元怀先生回避表决，非关联董事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

该议案。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将

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事前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和独立董事认可。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公司《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遵循

了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林金本先生、黄友星先生和

程元怀先生对该议案回避表决，该议案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规范，我们同意该议案。 

（二）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1、与关联人商品及服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7年预计

金额 

2017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向关联 福能集团及其 采购煤炭  60,740.00   51,627.49  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求



2 

 

人购买

商品 

子公司 发生变化。 

采购辅助材料  2,180.00   1,185.57  
公司生产经营实际需求

发生变化。 

神华福能发电

及其子公司 
电量替代交易  12,460.00   8,364.72  

预计数与省经信委下达

指标差异。 

小计  75,380.00   61,177.78    

 

 

接受关

联人提

供劳务 

 

 

福能集团及其

子公司 

码头卸煤清舱保洁服务  1,510.00   1,253.33   

绿化养护服务  200.00   102.59   

勘察设计等服务  1,500.00   301.84   

建安工程服务  20,000.00   5,650.27  
工程结算跨年度，实际数

为2017年度结算进度款。 

节电改造能源管理  520.00   252.06   

煤质化验等劳务服务  300.00   141.92   

劳务外包服务  550.00   529.66   

石狮热电 劳务培训服务  150.00       

小计  24,730.00   8,231.67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福能集团及其

子公司 

销售固体排放物  2,500.00   2,074.32   

销售过滤材料  300.00   51.50   

淡水转供  30.00   5.33   

神华福能发电

及其子公司 

供汽  2,000.00   72.96  
关联人生产经营实际需

求发生变化。 

淡水转供  730.00   544.60   

石狮热电 供汽  4,500.00   3,798.48   

小计  10,060.00   6,547.19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神华福能发电

及其子公司 

提供废水处理、卸煤等

综合服务 
 6,270.00   5,495.49   

福能集团及其

子公司 
直购电技术服务  685.00   366.54   

宁德核电 直购电技术服务  525.00   292.67   

小计  7,480.00   6,154.70    

合计 117,650.00  82,111.34    82,111.34   

2、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17年预计

金额 

2017年实际

发生金额 

预计金额与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因 

福能集团财务公司 

存款业务 ≤300,000 143,876.73  
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

求变化。 

贷款业务 ≤200,000  87,216.64  
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

求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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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贷款 ≤100,000  34,100.00  
公司业务发展及资金需

求变化。 

开具保函 ≤60,000 27,818.69   

保函及委托贷款手续费 ≤200  80.25   

承兑汇票贴现业务 ≤10,000   

（三）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1、与关联人商品及服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2018年预计交易情况 2017年实际交易情况 本次预计金额与

上年实际发生金

额差异较大的原

因 

预计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

金额 

占同类业

务比例

（%） 

向关联

人购买

商品 

福能集团及其

子公司 

采购煤炭  73,850.00   22.21  51,627.49   31.55  

按照生产经营实

际 需 求 采 购 增

加。 

采购辅助材料  1,570.00   4.30   1,185.57   4.30   

华润电力及其

子公司 
采购煤炭  27,500.00   8.27        

新增并表单位六

枝电厂采购增

加。 

国电泉州 电量替代交易  5,300.00   8.60     

神华福能发电

及其子公司 
电量替代交易  10,600.00   17.20   8,364.72   13.57   

小计 118,820.00   61,177.78    

接受关

联人提

供劳务 

福能集团及其

子公司 

码头卸煤清舱

保洁服务 
 1,500.00   100.00   1,253.33   100.00   

绿化养护服务  350.00   100.00   102.59   89.75   

勘察设计等服

务 
 3,200.00   41.18   301.84   8.82  

新增并表单位六

枝电厂相关业务

增加。 

 

建安工程服务  23,500.00   14.16   5,650.27   11.54  
按工程项目建设

计划预计。 

节电改造能源

管理 
 500.00   100.00   252.06   100.00   

煤质化验及相

关服务 
 200.00   100.00   141.92   100.00   

劳务外包、租

赁等服务 
 1,100.00   6.82   529.66   6.35   

华润电力及其

子公司 

直购电技术服

务 
 1,000.00   100.00       

新增并表单位六

枝电厂相关业务

增加。 信息系统运维  950.00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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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劳务服务等 

小计  32,300.00    8,231.67    

向关联

人销售

商品 

福能集团及其

子公司 

销售固体排放

物 
 2,800.00   100.00   2,074.32   100.00   

销售过滤材料  120.00   5.33   51.50   0.68   

淡水转供  20.00   2.67   5.33   0.97   

福化集团及其

子公司 

电力销售（光

伏发电） 
 120.00   0.02     

神华福能发电

及其子公司 

供汽  1,050.00   1.54   72.96   0.12   

转供淡水  730.00   97.33   544.60   99.03   

石狮热电 供汽  5,040.00   7.39   3,798.48   6.49   

小计  9,880.00    6,547.19    

向关联

人提供

劳务 

神华福能发电

及其子公司 

提供废水处

理、卸煤等综

合服务 

 7,270.00   100.00   5,495.49   100.00   

福能集团及其

子公司 

直购电技术服

务 
 685.00   45.62   366.54   50.71   

福化集团及其

子公司 

直购电技术服

务 
 60.00   4.00         

宁德核电 
直购电技术服

务 
 565.00   37.63   292.67   40.49   

小计  8,580.00    6,154.70    

合计 169,580.00   82,111.34    

2、与关联人金融业务交易  

       单位：万元 

关联人 关联交易类别 
2018年预计交

易情况 

2017年实际

交易情况 

本次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发生金额

差异较大的原因 

福能集团

财务公司 

存款业务 ≤300,000  143,876.73  

随着公司经营规模逐步扩大，公司

与财务公司之间的金融服务规模也

将进一步扩大。 

贷款业务 ≤300,000  87,216.64  

委托贷款 ≤300,000  34,100.00  

开具保函 ≤80,000  27,818.69  

保函及委托贷款手续费 ≤300  80.25  

承兑汇票贴现业务 ≤50,000      

二、关联方及关联关系介绍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1、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金本；注册资本：壹佰亿元整；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

福州市省府路 1号；经营范围：对能源、矿产品、金属矿、非金属矿、建筑、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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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民爆化工、酒店、旅游、金融(不含证券、期货投资咨询)、药品、贸易、环境保

护、建筑材料、装修材料、金属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水泥包装的投资、

技术服务、咨询服务；矿产品、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建筑材料、装修材料、金属

材料、普通机械、电器机械及器材的销售；房地产开发；对外贸易。 

福能集团持有本公司 62.50%的股权，为本公司控股控东，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一款、第二款，福能集团及其子公司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2、神华福能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郑恒，注册资本：贰拾伍亿玖仟贰佰玖拾玖万玖仟贰佰伍拾元伍角，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福建省石狮市鸿山镇伍堡集控区 20 号，经营范围：

火力发电；发电项目投资、建设、生产及经营管理；电力及附属产品的开发、生产销售

和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售电业务。 

本公司董事程元怀先生、副总经理叶道正先生担任神华福能发电董事，根据《上市

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神华福能发电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3、福建省石狮热电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荣，注册资本：柒仟伍佰万元整，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住所：

福建省泉州市石狮市鸿山镇东埔新村西 80号，经营范围：供热、供电、煤渣综合利用。  

本公司董事程元怀先生担任石狮热电董事，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

八条第三款规定，石狮热电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4、福建宁德核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一农，注册资本：壹佰壹拾壹亿柒仟柒佰伍拾万元整，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住所：福鼎市江滨北路 266 号（核电大厦），经营范围：核电站投资、

建设与经营；发电；核电站建设、运行和维修所需的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件的进

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地产租赁；为核

电电力、常规电力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和咨询；核电机组备品备件销售。 

福能集团副总经理周必信先生担任宁德核电董事，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

引》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宁德核电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5、华润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俊卿，注册资本：壹佰亿港币，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香港湾仔港湾道 26 号华润大厦 20 层第 2001-2002 室，业务性质：投资、管理、咨

询、金融与贸易。 

华润电力持有对公司具有重要影响的控股子公司华润电力（六枝）有限公司 49%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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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第八条第五款规定，华润电力与本公司构成关

联关系。 

6、福建石油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徐建平，注册资本：肆拾叁亿元整，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

控股)，住址：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北大路 242 号，经营范围：从事对炼油、化工的投

资开发，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的经营。 

本公司董事长林金本先生担任福化集团董事，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第八条第三款规定，福化集团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7、国电泉州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达彪，注册资本：壹拾伍亿叁仟肆佰零肆万捌仟元整，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住址：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南埔镇柯厝村，经营范围：供热、

火力发电及相关产品的开发和生产经营；从事港区内的货物（煤炭）装卸、仓储业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

除外。(以上经营范围凡涉及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从其规定，凡许可证、资质证上标

明经营有效期限的从其规定) 

本公司副董事长黄友星先生担任国电泉州董事，根据《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

第八条第三款规定，国电泉州与本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二）关联方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人前期与本公司的关联交易均正常履约，其经营和财务状况良好，具有较

强履约能力，不存在因支付款项或违约等对公司可能形成的损失风险。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一）向关联人购买商品 

    1、煤炭采购定价 

 (1)公司子公司福建省鸿山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采购电煤定价原则按可比独立第三

方市场价格确定，即参照神华长协煤价格体系，以月度定价的方式确定合同价格。 

（2）公司子公司华润电力（六枝）有限公司、福建省福能龙安热电有限公司、福

建南纺有限责任公司等采购燃煤定价原则按不高于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辅助材料采购定价原则按不高于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电量替代交易定价原则按政府指导价确定。 

（二）接受关联人提供劳务 

1、建安工程、勘察设计等服务定价原则按市场公开招投标中标价格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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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码头卸煤清舱保洁、绿化养护、煤质化验、劳务外包、租赁等劳务服务定价原

则按不高于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3、节电改造能源合同管理服务定价原则按能源合同管理交易规则协商确定。 

4、直购电技术服务定价原则为参照市场协商确定。 

（三）向关联人销售商品 

1、销售固体排放物、过滤材料、供汽及转供淡水定价原则按不低于市场价格协商

确定。 

2、供电业务定价原则按福建省光伏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确定。 

（四）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1、提供废水处理、卸煤等综合服务定价原则按照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2、直购电技术服务定价原则参照市场协商确定。 

    （五）关于金融业务的关联交易 

公司及权属子公司在福能财务公司办理各项业务定价原则： 

1、存款利率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2、贷款利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有关规定执行； 

3、开具保函和办理委托贷款手续费不高于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费

用的合理范围； 

4、承兑汇票贴现利率不高于国内主要金融机构就同类服务所收取费用的合理范围。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需要，借助关联方在不同领域的专业优势、管理优势和营销

渠道，与上述关联方发生关联交易，有助于减少公司渠道重复设置，保障公司的原料供

应、质量和成本控制，长远而言有利于公司的整体业务和营运发展。公司遵循商业规则，

与上述关联方实施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司业务经营对关联方没有产生严重依赖，

没有因关联交易而影响公司经营业务的独立性，该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

利益情形。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3月 16日 


